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92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貴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431

號），因被告於警詢時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

案號：113年度審易字第1497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王貴玉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共肆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

行拘役捌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記載明確，均予

引用如附件，並就犯罪事實更正如下：

（一）附件附表一編號1之商品名稱原記載「彩色指甲油-GA03煙

燻星沙」更正為「彩色指甲油-GA03煙燻星莎」。

（二）附件附表三編號1之商品名稱原記載「Odai森林除噴霧300

ml」更正為「Odai森林除臭噴霧300ml」。

二、論罪科刑：

（一）罪名：核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一）至（四）所

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被告所犯上開4

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刑罰裁量：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

所需，竟竊取他人財物，侵害他人財產法益，所為實有不

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素行、本

件犯罪之手段、情節、所生危害、被告之智識程度、經濟

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涉被告個人隱私，均詳卷），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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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定

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與否之認定：

　　被告所竊之物，已部分扣案發還被害人，其餘未扣案發還之

物，價值均非甚鉅，沒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科以被告刑

責已足對被告之行為加以非難，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黃政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

號

犯罪事實 罪刑及沒收

1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

(一)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2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

(二)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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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9431號

　　被　　　告　王貴玉　女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貴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為下

列犯行：

　㈠於民國112年11月18日0時48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

○○路000號3樓「誠品生活EXPO」內，徒手竊取貨架上如附

表一所示商品（價值共計新臺幣【下同】1萬155元），得手

後隨即離開現場。嗣該店銷售人員潘嘉苓發覺遭竊後報警處

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如附表一編號2、3、8、1

1、14、15、17號所示之商品（已發還）。

　㈡於112年11月25日22時5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

路000號「高雄萬豪酒店」內，徒手竊取外場服務人員黑色

制服3套、餐飲部廚師白色制服1套（價值共計5730元），得

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該酒店安全部經理呂明決發覺遭竊後

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白色制服上衣2件、

紅色制服上衣1件、黑色制服上衣1件、黑色制服長褲1件

3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

(三)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4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

(四)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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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還）。

　㈢於112年11月25日22時30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

○路000號3樓邱若蕎經營之「蒾蒲工作室」內，徒手竊取貨

架上如附表二所示商品（價值共計2208元），得手後隨即離

開現場。嗣邱若蕎發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

並扣得義享天地大紙袋-白色1個（已發還）。

　㈣於112年11月25日23時35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

○路000號3樓「誠品書店義享店」內，徒手竊取貨架上如附

表三所示商品（價值共計1萬1234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

場。嗣該店店長蔡秀玉發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

情，並扣得如附表三編號4至17號、26至55號所示之商品

（已發還）。

二、案經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委任潘嘉苓，以及呂明決、邱若

蕎、蔡秀玉分別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貴玉於警詢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告訴代理人潘嘉苓於警詢之

指訴

犯罪事實一、㈠之犯罪事實。

3 告訴人呂明決於警詢之指述 犯罪事實一、㈡之犯罪事實。

4 告訴人邱若蕎於警詢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㈢之犯罪事實。

5 告訴人蔡秀玉於警詢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㈣之犯罪事實。

6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表、扣押物品收據各2份、

扣押物具領保管單4份、誠

品生活EXPO遭竊商品清單1

張、高雄萬豪酒店失竊制服

清單1張、誠品書店義享店

失竊物品清單1張、遭竊商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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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㈢、㈣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先後4次犯行，犯意各別，行

為互殊，請予數罪併罰。至被告所竊得而未返還被害人之財

物，係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宣告

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

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檢　察　官　張靜怡

附表一：

品照片58張、監視器影像翻

拍照片25張

編

號

商品名稱 數量 金額 備註

1 彩色指甲油-GA03煙燻星沙 1 150

2 彩色指甲油-MA07日式抹茶歐蕾 1 150 業 經 扣 案

並 發 還 潘

嘉苓3 彩色指甲油-GA02秘光釀桃 1 150

4 保濕護手霜-橙花之露3301 1 280

5 活萃三日修護精華 1 1380

6 澄澈眼部雙精華-配方升級15ml 1 1980

7 檸檬紅茶膏隨身盒（8入） 1 290

8 琉璃漢方藥香盤香（48片） 1 358 業 經 扣 案

並 發 還 潘

嘉苓

9 金沙系列貼耳水泥耳環 1 750

10 沙丘系列水泥耳環 1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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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附表三：

11 無尾熊灰色擦頭巾 1 500 業 經 扣 案

並 發 還 潘

嘉苓

12 超微型積木/電聯車/EMU900 1 350

13 最美刮痧刀/雙享配件掛繩+收

納袋

1 450

14 中筒襪子/成功補習班字樣F 1 149 業 經 扣 案

並 發 還 潘

嘉苓15 蠶絲蛋白香氛沐浴乳-純淨湖泊 1 588

16 雙面刺繡吊飾/賓士貓 1 380

17 錦葵豐盈洗髮露V01 1 700 業 經 扣 案

並 發 還

（ 原 瓶 丟

棄 ， 內 容

物 置 入 新

草 本 家 族

洗 髮 乳 空

瓶）

18 肖楠葉平衡沐浴露V01 1 650

編

號

商品名稱 數量 金額 備註

1 大豆香氛蠟燭（H）-L號 1 580

2 大豆香氛蠟燭（N.D）-S號 2 398

3 耳環飾品 2 780

4 訊息蠟燭（C.H.B） 3 450

編號 商品名稱 數量 金額 備註

1 Odai森林除噴霧300ml 1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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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imanche Step by Step 一年

計畫v.6-冬日

1 420

3 NICI乳牛裝小豬威比鑰匙圈 1 380

4 義大利TASSOTTI 包裝提袋

L'Albero della Vita/Large

1 360 業 經 扣 案

並 發 還 蔡

秀玉5 義大利TASSOTTI 包裝提袋

Ecucalipto/Large

1 360

6 義大利TASSOTTI 包裝提袋Musi

ca/Large

1 360

7 NICI超人小豬威比鑰匙圈 1 340

8 bamford鈴蘭香氛蠟燭300g 1 2700

9 DURANCE朵昂思花漾護手霜75ml

-玫瑰花瓣

1 880

10 英國ART LIFE 聖誕提袋/Meerr

y&Bright/Large

1 290

11 日本TSUTSUMU禮物包裝提袋/S 1 160

12 英國LAGOM DESIGN 包裝紙/Ani

mals Black

1 120

13 義大利TASSOTTI 包裝紙/Cemen

tine Azzurre

1 90

14 義大利TASSOTTI 包裝紙/Ecuca

lipto

1 90

15 義大利TASSOTTI包裝紙/Primul

a Sinensis

1 90

16 義大利TASSOTTI 包裝紙/Rose

Rosse

1 90

17 義大利TASSOTTI 包裝紙/Taras

saco

1 90

18 英國ART LIFE 聖誕包裝提

袋/Kraft Reindeer /Bottle

1 215

19 書本-火箭老媽，烏龜老爸：我 1 41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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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許也是你家的故事

20 書本-離開前，媽媽還有好話想

說：一個哈佛律師罹癌後，寫

給女兒的人生感悟

1 399

21 書本-那些學霸教會我的事：20

位建中、北一女學霸的Z世代青

春哲學，陪你在制度裡、校園

外無懼前行

1 400

22 書本-九型人格聖經：認識自

己、理解他人、找到轉化的力

量（ 第2版）

1 650

23 書本-靜．京都 1 420

24 書本-向晚的飛行 1 420

25 書本-我在等你的時候讀了這東

西

1 320

26 書本-三千圓的用法：你的人生

取決於你怎麼用這筆小錢

1 360 業 經 扣 案

並 發 還 蔡

秀玉27 時尚雜誌 1

28 書本-臺南散步觀察日記 1

29 書本-給大人的童話心理學 1

30 書本-不便利的便利店 1

31 書本-成熟大人的生氣技術 1

32 書本-沒人看見的時侯，就要過

得舒舒服服

1

33 書本-我受傷，故而我存在 1

34 書本-你不可不知的，關於金錢

的那些事

1

35 書本-停止內耗 1

36 書本-放下執念，找到通往幸福

的道路

1

37 書本-圖解壓力紓解大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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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書本-底層邏輯 1

39 書本-自律神經超圖解 1

40 書本-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 1

41 書本-實用住宅改造全書 1

42 書本-做一個敢說出需求的人 1

43 書本-低熱量X高滿足 1

44 書本-中年的意義，一個生物學

家的觀點

1

45 書本-被討厭的勇氣 1

46 未知品牌包裝紙 1

47 VanCandle仲夏之夢香氛蠟燭 1

48 宇治抹茶 1

49 蔥油雞汁拌麵 1

50 斑馬鑰匙圈 1

51 AMATLLER巧克力 1

52 幕夏黑巧克力片 1

53 法鉑無花果橄欖草本皂 1

54 鈴蘭香氛蠟燭140g 1

55 花豹鑰匙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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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92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貴玉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431號），因被告於警詢時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審易字第1497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王貴玉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共肆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拘役捌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記載明確，均予引用如附件，並就犯罪事實更正如下：
（一）附件附表一編號1之商品名稱原記載「彩色指甲油-GA03煙燻星沙」更正為「彩色指甲油-GA03煙燻星莎」。
（二）附件附表三編號1之商品名稱原記載「Odai森林除噴霧300ml」更正為「Odai森林除臭噴霧300ml」。
二、論罪科刑：
（一）罪名：核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一）至（四）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被告所犯上開4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刑罰裁量：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竊取他人財物，侵害他人財產法益，所為實有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素行、本件犯罪之手段、情節、所生危害、被告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涉被告個人隱私，均詳卷），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與否之認定：
　　被告所竊之物，已部分扣案發還被害人，其餘未扣案發還之物，價值均非甚鉅，沒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科以被告刑責已足對被告之行為加以非難，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黃政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刑及沒收

		




		1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二)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三)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四)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9431號
　　被　　　告　王貴玉　女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貴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民國112年11月18日0時48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3樓「誠品生活EXPO」內，徒手竊取貨架上如附表一所示商品（價值共計新臺幣【下同】1萬155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該店銷售人員潘嘉苓發覺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如附表一編號2、3、8、11、14、15、17號所示之商品（已發還）。
　㈡於112年11月25日22時5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高雄萬豪酒店」內，徒手竊取外場服務人員黑色制服3套、餐飲部廚師白色制服1套（價值共計5730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該酒店安全部經理呂明決發覺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白色制服上衣2件、紅色制服上衣1件、黑色制服上衣1件、黑色制服長褲1件（已發還）。
　㈢於112年11月25日22時30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3樓邱若蕎經營之「蒾蒲工作室」內，徒手竊取貨架上如附表二所示商品（價值共計2208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邱若蕎發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義享天地大紙袋-白色1個（已發還）。
　㈣於112年11月25日23時35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3樓「誠品書店義享店」內，徒手竊取貨架上如附表三所示商品（價值共計1萬1234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該店店長蔡秀玉發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如附表三編號4至17號、26至55號所示之商品（已發還）。
二、案經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委任潘嘉苓，以及呂明決、邱若蕎、蔡秀玉分別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貴玉於警詢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告訴代理人潘嘉苓於警詢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㈠之犯罪事實。



		3

		告訴人呂明決於警詢之指述

		犯罪事實一、㈡之犯罪事實。



		4

		告訴人邱若蕎於警詢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㈢之犯罪事實。



		5

		告訴人蔡秀玉於警詢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㈣之犯罪事實。



		6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2份、扣押物具領保管單4份、誠品生活EXPO遭竊商品清單1張、高雄萬豪酒店失竊制服清單1張、誠品書店義享店失竊物品清單1張、遭竊商品照片58張、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25張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㈢、㈣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先後4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數罪併罰。至被告所竊得而未返還被害人之財物，係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檢　察　官　張靜怡


附表一：
		編號

		商品名稱

		數量

		金額

		備註



		1

		彩色指甲油-GA03煙燻星沙

		1

		150

		




		2

		彩色指甲油-MA07日式抹茶歐蕾

		1

		150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3

		彩色指甲油-GA02秘光釀桃

		1

		150

		




		4

		保濕護手霜-橙花之露3301

		1

		280

		




		5

		活萃三日修護精華

		1

		1380

		




		6

		澄澈眼部雙精華-配方升級15ml

		1

		1980

		




		7

		檸檬紅茶膏隨身盒（8入）

		1

		290

		




		8

		琉璃漢方藥香盤香（48片）

		1

		358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9

		金沙系列貼耳水泥耳環

		1

		750

		




		10

		沙丘系列水泥耳環

		1

		900

		




		11

		無尾熊灰色擦頭巾

		1

		500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12

		超微型積木/電聯車/EMU900

		1

		350

		




		13

		最美刮痧刀/雙享配件掛繩+收納袋

		1

		450

		




		14

		中筒襪子/成功補習班字樣F

		1

		149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15

		蠶絲蛋白香氛沐浴乳-純淨湖泊

		1

		588

		




		16

		雙面刺繡吊飾/賓士貓

		1

		380

		




		17

		錦葵豐盈洗髮露V01

		1

		700

		業經扣案並發還（原瓶丟棄，內容物置入新草本家族洗髮乳空瓶）



		18

		肖楠葉平衡沐浴露V01

		1

		650

		










附表二：
		編號

		商品名稱

		數量

		金額

		備註



		1

		大豆香氛蠟燭（H）-L號

		1

		580

		




		2

		大豆香氛蠟燭（N.D）-S號

		2

		398

		




		3

		耳環飾品

		2

		780

		




		4

		訊息蠟燭（C.H.B）

		3

		450

		










附表三：
		編號

		商品名稱

		數量

		金額

		備註



		1

		Odai森林除噴霧300ml

		1

		820

		




		2

		Dimanche Step by Step 一年計畫v.6-冬日

		1

		420

		




		3

		NICI乳牛裝小猪威比鑰匙圈

		1

		380

		




		4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提袋
L'Albero della Vita/Large

		1

		360

		業經扣案並發還蔡秀玉



		5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提袋
Ecucalipto/Large

		1

		360

		




		6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提袋Musica/Large

		1

		360

		




		7

		NICI超人小猪威比鑰匙圈

		1

		340

		




		8

		bamford鈴蘭香氛蠟燭300g

		1

		2700

		




		9

		DURANCE朵昂思花漾護手霜75ml-玫瑰花瓣

		1

		880

		




		10

		英國ART LIFE 聖誕提袋/Meerry&Bright/Large

		1

		290

		




		11

		日本TSUTSUMU禮物包裝提袋/S

		1

		160

		




		12

		英國LAGOM DESIGN 包裝紙/Animals Black

		1

		120

		




		13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Cementine Azzurre

		1

		90

		




		14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Ecucalipto

		1

		90

		




		15

		義大利TASSOTTI包裝紙/Primula Sinensis

		1

		90

		




		16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Rose Rosse

		1

		90

		




		17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Tarassaco

		1

		90

		




		18

		英國ART LIFE 聖誕包裝提
袋/Kraft Reindeer /Bottle

		1

		215

		




		19

		書本-火箭老媽，烏龜老爸：我家，或許也是你家的故事

		1

		410

		




		20

		書本-離開前，媽媽還有好話想說：一個哈佛律師罹癌後，寫給女兒的人生感悟

		1

		399

		




		21

		書本-那些學霸教會我的事：20位建中、北一女學霸的Z世代青春哲學，陪你在制度裡、校園外無懼前行

		1

		400

		




		22

		書本-九型人格聖經：認識自己、理解他人、找到轉化的力量（ 第2版）

		1

		650

		




		23

		書本-靜．京都

		1

		420

		




		24

		書本-向晚的飛行

		1

		420

		




		25

		書本-我在等你的時候讀了這東西

		1

		320

		




		26

		書本-三千圓的用法：你的人生取決於你怎麼用這筆小錢

		1

		360

		業經扣案並發還蔡秀玉





		27

		時尚雜誌

		1

		


		




		28

		書本-臺南散步觀察日記

		1

		


		




		29

		書本-給大人的童話心理學

		1

		


		




		30

		書本-不便利的便利店

		1

		


		




		31

		書本-成熟大人的生氣技術

		1

		


		




		32

		書本-沒人看見的時侯，就要過得舒舒服服

		1

		


		




		33

		書本-我受傷，故而我存在

		1

		


		




		34

		書本-你不可不知的，關於金錢的那些事

		1

		


		




		35

		書本-停止內耗

		1

		


		




		36

		書本-放下執念，找到通往幸福的道路

		1

		


		




		37

		書本-圖解壓力紓解大全

		1

		


		




		38

		書本-底層邏輯

		1

		


		




		39

		書本-自律神經超圖解

		1

		


		




		40

		書本-蛤蟆先生去看心理師

		1

		


		




		41

		書本-實用住宅改造全書

		1

		


		




		42

		書本-做一個敢說出需求的人

		1

		


		




		43

		書本-低熱量X高滿足

		1

		


		




		44

		書本-中年的意義，一個生物學家的觀點

		1

		


		




		45

		書本-被討厭的勇氣

		1

		


		




		46

		未知品牌包裝紙

		1

		


		




		47

		VanCandle仲夏之夢香氛蠟燭

		1

		


		




		48

		宇治抹茶

		1

		


		




		49

		蔥油雞汁拌麵

		1

		


		




		50

		斑馬鑰匙圈

		1

		


		




		51

		AMATLLER巧克力

		1

		


		




		52

		幕夏黑巧克力片

		1

		


		




		53

		法鉑無花果橄欖草本皂

		1

		


		




		54

		鈴蘭香氛蠟燭140g

		1

		


		




		55

		花豹鑰匙圈

		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92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貴玉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431
號），因被告於警詢時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
案號：113年度審易字第1497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王貴玉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共肆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
行拘役捌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記載明確，均予
    引用如附件，並就犯罪事實更正如下：
（一）附件附表一編號1之商品名稱原記載「彩色指甲油-GA03煙
      燻星沙」更正為「彩色指甲油-GA03煙燻星莎」。
（二）附件附表三編號1之商品名稱原記載「Odai森林除噴霧300m
      l」更正為「Odai森林除臭噴霧300ml」。
二、論罪科刑：
（一）罪名：核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一）至（四）所
      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被告所犯上開4
      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刑罰裁量：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
      所需，竟竊取他人財物，侵害他人財產法益，所為實有不
      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素行、本
      件犯罪之手段、情節、所生危害、被告之智識程度、經濟
      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涉被告個人隱私，均詳卷），分別
      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定
      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與否之認定：
　　被告所竊之物，已部分扣案發還被害人，其餘未扣案發還之
    物，價值均非甚鉅，沒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科以被告刑
    責已足對被告之行為加以非難，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黃政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刑及沒收  1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二)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三)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四)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9431號
　　被　　　告　王貴玉　女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貴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為下
    列犯行：
　㈠於民國112年11月18日0時48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
    000號3樓「誠品生活EXPO」內，徒手竊取貨架上如附表一所
    示商品（價值共計新臺幣【下同】1萬155元），得手後隨即
    離開現場。嗣該店銷售人員潘嘉苓發覺遭竊後報警處理，經
    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如附表一編號2、3、8、11、14、1
    5、17號所示之商品（已發還）。
　㈡於112年11月25日22時5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000
    號「高雄萬豪酒店」內，徒手竊取外場服務人員黑色制服3
    套、餐飲部廚師白色制服1套（價值共計5730元），得手後
    隨即離開現場。嗣該酒店安全部經理呂明決發覺遭竊後報警
    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白色制服上衣2件、紅色
    制服上衣1件、黑色制服上衣1件、黑色制服長褲1件（已發
    還）。
　㈢於112年11月25日22時30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000
    號3樓邱若蕎經營之「蒾蒲工作室」內，徒手竊取貨架上如
    附表二所示商品（價值共計2208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
    。嗣邱若蕎發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
    義享天地大紙袋-白色1個（已發還）。
　㈣於112年11月25日23時35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000
    號3樓「誠品書店義享店」內，徒手竊取貨架上如附表三所
    示商品（價值共計1萬1234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
    該店店長蔡秀玉發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
    扣得如附表三編號4至17號、26至55號所示之商品（已發還
    ）。
二、案經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委任潘嘉苓，以及呂明決、邱若
    蕎、蔡秀玉分別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貴玉於警詢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告訴代理人潘嘉苓於警詢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㈠之犯罪事實。 3 告訴人呂明決於警詢之指述 犯罪事實一、㈡之犯罪事實。 4 告訴人邱若蕎於警詢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㈢之犯罪事實。 5 告訴人蔡秀玉於警詢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㈣之犯罪事實。 6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2份、扣押物具領保管單4份、誠品生活EXPO遭竊商品清單1張、高雄萬豪酒店失竊制服清單1張、誠品書店義享店失竊物品清單1張、遭竊商品照片58張、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25張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㈢、㈣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
    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先後4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
    殊，請予數罪併罰。至被告所竊得而未返還被害人之財物，
    係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宣告沒收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
    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檢　察　官　張靜怡

附表一：
編號 商品名稱 數量 金額 備註 1 彩色指甲油-GA03煙燻星沙 1 150  2 彩色指甲油-MA07日式抹茶歐蕾 1 150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3 彩色指甲油-GA02秘光釀桃 1 150  4 保濕護手霜-橙花之露3301 1 280  5 活萃三日修護精華 1 1380  6 澄澈眼部雙精華-配方升級15ml 1 1980  7 檸檬紅茶膏隨身盒（8入） 1 290  8 琉璃漢方藥香盤香（48片） 1 358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9 金沙系列貼耳水泥耳環 1 750  10 沙丘系列水泥耳環 1 900  11 無尾熊灰色擦頭巾 1 500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12 超微型積木/電聯車/EMU900 1 350  13 最美刮痧刀/雙享配件掛繩+收納袋 1 450  14 中筒襪子/成功補習班字樣F 1 149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15 蠶絲蛋白香氛沐浴乳-純淨湖泊 1 588  16 雙面刺繡吊飾/賓士貓 1 380  17 錦葵豐盈洗髮露V01 1 700 業經扣案並發還（原瓶丟棄，內容物置入新草本家族洗髮乳空瓶） 18 肖楠葉平衡沐浴露V01 1 650  

附表二：
編號 商品名稱 數量 金額 備註 1 大豆香氛蠟燭（H）-L號 1 580  2 大豆香氛蠟燭（N.D）-S號 2 398  3 耳環飾品 2 780  4 訊息蠟燭（C.H.B） 3 450  

附表三：
編號 商品名稱 數量 金額 備註 1 Odai森林除噴霧300ml 1 820  2 Dimanche Step by Step 一年計畫v.6-冬日 1 420  3 NICI乳牛裝小猪威比鑰匙圈 1 380  4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提袋 L'Albero della Vita/Large 1 360 業經扣案並發還蔡秀玉 5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提袋 Ecucalipto/Large 1 360  6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提袋Musica/Large 1 360  7 NICI超人小猪威比鑰匙圈 1 340  8 bamford鈴蘭香氛蠟燭300g 1 2700  9 DURANCE朵昂思花漾護手霜75ml-玫瑰花瓣 1 880  10 英國ART LIFE 聖誕提袋/Meerry&Bright/Large 1 290  11 日本TSUTSUMU禮物包裝提袋/S 1 160  12 英國LAGOM DESIGN 包裝紙/Animals Black 1 120  13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Cementine Azzurre 1 90  14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Ecucalipto 1 90  15 義大利TASSOTTI包裝紙/Primula Sinensis 1 90  16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Rose Rosse 1 90  17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Tarassaco 1 90  18 英國ART LIFE 聖誕包裝提 袋/Kraft Reindeer /Bottle 1 215  19 書本-火箭老媽，烏龜老爸：我家，或許也是你家的故事 1 410  20 書本-離開前，媽媽還有好話想說：一個哈佛律師罹癌後，寫給女兒的人生感悟 1 399  21 書本-那些學霸教會我的事：20位建中、北一女學霸的Z世代青春哲學，陪你在制度裡、校園外無懼前行 1 400  22 書本-九型人格聖經：認識自己、理解他人、找到轉化的力量（ 第2版） 1 650  23 書本-靜．京都 1 420  24 書本-向晚的飛行 1 420  25 書本-我在等你的時候讀了這東西 1 320  26 書本-三千圓的用法：你的人生取決於你怎麼用這筆小錢 1 360 業經扣案並發還蔡秀玉  27 時尚雜誌 1   28 書本-臺南散步觀察日記 1   29 書本-給大人的童話心理學 1   30 書本-不便利的便利店 1   31 書本-成熟大人的生氣技術 1   32 書本-沒人看見的時侯，就要過得舒舒服服 1   33 書本-我受傷，故而我存在 1   34 書本-你不可不知的，關於金錢的那些事 1   35 書本-停止內耗 1   36 書本-放下執念，找到通往幸福的道路 1   37 書本-圖解壓力紓解大全 1   38 書本-底層邏輯 1   39 書本-自律神經超圖解 1   40 書本-蛤蟆先生去看心理師 1   41 書本-實用住宅改造全書 1   42 書本-做一個敢說出需求的人 1   43 書本-低熱量X高滿足 1   44 書本-中年的意義，一個生物學家的觀點 1   45 書本-被討厭的勇氣 1   46 未知品牌包裝紙 1   47 VanCandle仲夏之夢香氛蠟燭 1   48 宇治抹茶 1   49 蔥油雞汁拌麵 1   50 斑馬鑰匙圈 1   51 AMATLLER巧克力 1   52 幕夏黑巧克力片 1   53 法鉑無花果橄欖草本皂 1   54 鈴蘭香氛蠟燭140g 1   55 花豹鑰匙圈 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92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貴玉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431號），因被告於警詢時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審易字第1497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王貴玉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共肆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拘役捌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記載明確，均予引用如附件，並就犯罪事實更正如下：
（一）附件附表一編號1之商品名稱原記載「彩色指甲油-GA03煙燻星沙」更正為「彩色指甲油-GA03煙燻星莎」。
（二）附件附表三編號1之商品名稱原記載「Odai森林除噴霧300ml」更正為「Odai森林除臭噴霧300ml」。
二、論罪科刑：
（一）罪名：核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一）至（四）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被告所犯上開4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刑罰裁量：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竊取他人財物，侵害他人財產法益，所為實有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素行、本件犯罪之手段、情節、所生危害、被告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涉被告個人隱私，均詳卷），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與否之認定：
　　被告所竊之物，已部分扣案發還被害人，其餘未扣案發還之物，價值均非甚鉅，沒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科以被告刑責已足對被告之行為加以非難，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黃政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刑及沒收

		




		1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二)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三)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四)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9431號
　　被　　　告　王貴玉　女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貴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民國112年11月18日0時48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3樓「誠品生活EXPO」內，徒手竊取貨架上如附表一所示商品（價值共計新臺幣【下同】1萬155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該店銷售人員潘嘉苓發覺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如附表一編號2、3、8、11、14、15、17號所示之商品（已發還）。
　㈡於112年11月25日22時5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高雄萬豪酒店」內，徒手竊取外場服務人員黑色制服3套、餐飲部廚師白色制服1套（價值共計5730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該酒店安全部經理呂明決發覺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白色制服上衣2件、紅色制服上衣1件、黑色制服上衣1件、黑色制服長褲1件（已發還）。
　㈢於112年11月25日22時30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3樓邱若蕎經營之「蒾蒲工作室」內，徒手竊取貨架上如附表二所示商品（價值共計2208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邱若蕎發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義享天地大紙袋-白色1個（已發還）。
　㈣於112年11月25日23時35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3樓「誠品書店義享店」內，徒手竊取貨架上如附表三所示商品（價值共計1萬1234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該店店長蔡秀玉發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如附表三編號4至17號、26至55號所示之商品（已發還）。
二、案經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委任潘嘉苓，以及呂明決、邱若蕎、蔡秀玉分別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貴玉於警詢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告訴代理人潘嘉苓於警詢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㈠之犯罪事實。



		3

		告訴人呂明決於警詢之指述

		犯罪事實一、㈡之犯罪事實。



		4

		告訴人邱若蕎於警詢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㈢之犯罪事實。



		5

		告訴人蔡秀玉於警詢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㈣之犯罪事實。



		6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2份、扣押物具領保管單4份、誠品生活EXPO遭竊商品清單1張、高雄萬豪酒店失竊制服清單1張、誠品書店義享店失竊物品清單1張、遭竊商品照片58張、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25張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㈢、㈣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先後4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數罪併罰。至被告所竊得而未返還被害人之財物，係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檢　察　官　張靜怡


附表一：
		編號

		商品名稱

		數量

		金額

		備註



		1

		彩色指甲油-GA03煙燻星沙

		1

		150

		




		2

		彩色指甲油-MA07日式抹茶歐蕾

		1

		150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3

		彩色指甲油-GA02秘光釀桃

		1

		150

		




		4

		保濕護手霜-橙花之露3301

		1

		280

		




		5

		活萃三日修護精華

		1

		1380

		




		6

		澄澈眼部雙精華-配方升級15ml

		1

		1980

		




		7

		檸檬紅茶膏隨身盒（8入）

		1

		290

		




		8

		琉璃漢方藥香盤香（48片）

		1

		358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9

		金沙系列貼耳水泥耳環

		1

		750

		




		10

		沙丘系列水泥耳環

		1

		900

		




		11

		無尾熊灰色擦頭巾

		1

		500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12

		超微型積木/電聯車/EMU900

		1

		350

		




		13

		最美刮痧刀/雙享配件掛繩+收納袋

		1

		450

		




		14

		中筒襪子/成功補習班字樣F

		1

		149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15

		蠶絲蛋白香氛沐浴乳-純淨湖泊

		1

		588

		




		16

		雙面刺繡吊飾/賓士貓

		1

		380

		




		17

		錦葵豐盈洗髮露V01

		1

		700

		業經扣案並發還（原瓶丟棄，內容物置入新草本家族洗髮乳空瓶）



		18

		肖楠葉平衡沐浴露V01

		1

		650

		










附表二：
		編號

		商品名稱

		數量

		金額

		備註



		1

		大豆香氛蠟燭（H）-L號

		1

		580

		




		2

		大豆香氛蠟燭（N.D）-S號

		2

		398

		




		3

		耳環飾品

		2

		780

		




		4

		訊息蠟燭（C.H.B）

		3

		450

		










附表三：
		編號

		商品名稱

		數量

		金額

		備註



		1

		Odai森林除噴霧300ml

		1

		820

		




		2

		Dimanche Step by Step 一年計畫v.6-冬日

		1

		420

		




		3

		NICI乳牛裝小猪威比鑰匙圈

		1

		380

		




		4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提袋
L'Albero della Vita/Large

		1

		360

		業經扣案並發還蔡秀玉



		5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提袋
Ecucalipto/Large

		1

		360

		




		6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提袋Musica/Large

		1

		360

		




		7

		NICI超人小猪威比鑰匙圈

		1

		340

		




		8

		bamford鈴蘭香氛蠟燭300g

		1

		2700

		




		9

		DURANCE朵昂思花漾護手霜75ml-玫瑰花瓣

		1

		880

		




		10

		英國ART LIFE 聖誕提袋/Meerry&Bright/Large

		1

		290

		




		11

		日本TSUTSUMU禮物包裝提袋/S

		1

		160

		




		12

		英國LAGOM DESIGN 包裝紙/Animals Black

		1

		120

		




		13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Cementine Azzurre

		1

		90

		




		14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Ecucalipto

		1

		90

		




		15

		義大利TASSOTTI包裝紙/Primula Sinensis

		1

		90

		




		16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Rose Rosse

		1

		90

		




		17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Tarassaco

		1

		90

		




		18

		英國ART LIFE 聖誕包裝提
袋/Kraft Reindeer /Bottle

		1

		215

		




		19

		書本-火箭老媽，烏龜老爸：我家，或許也是你家的故事

		1

		410

		




		20

		書本-離開前，媽媽還有好話想說：一個哈佛律師罹癌後，寫給女兒的人生感悟

		1

		399

		




		21

		書本-那些學霸教會我的事：20位建中、北一女學霸的Z世代青春哲學，陪你在制度裡、校園外無懼前行

		1

		400

		




		22

		書本-九型人格聖經：認識自己、理解他人、找到轉化的力量（ 第2版）

		1

		650

		




		23

		書本-靜．京都

		1

		420

		




		24

		書本-向晚的飛行

		1

		420

		




		25

		書本-我在等你的時候讀了這東西

		1

		320

		




		26

		書本-三千圓的用法：你的人生取決於你怎麼用這筆小錢

		1

		360

		業經扣案並發還蔡秀玉





		27

		時尚雜誌

		1

		


		




		28

		書本-臺南散步觀察日記

		1

		


		




		29

		書本-給大人的童話心理學

		1

		


		




		30

		書本-不便利的便利店

		1

		


		




		31

		書本-成熟大人的生氣技術

		1

		


		




		32

		書本-沒人看見的時侯，就要過得舒舒服服

		1

		


		




		33

		書本-我受傷，故而我存在

		1

		


		




		34

		書本-你不可不知的，關於金錢的那些事

		1

		


		




		35

		書本-停止內耗

		1

		


		




		36

		書本-放下執念，找到通往幸福的道路

		1

		


		




		37

		書本-圖解壓力紓解大全

		1

		


		




		38

		書本-底層邏輯

		1

		


		




		39

		書本-自律神經超圖解

		1

		


		




		40

		書本-蛤蟆先生去看心理師

		1

		


		




		41

		書本-實用住宅改造全書

		1

		


		




		42

		書本-做一個敢說出需求的人

		1

		


		




		43

		書本-低熱量X高滿足

		1

		


		




		44

		書本-中年的意義，一個生物學家的觀點

		1

		


		




		45

		書本-被討厭的勇氣

		1

		


		




		46

		未知品牌包裝紙

		1

		


		




		47

		VanCandle仲夏之夢香氛蠟燭

		1

		


		




		48

		宇治抹茶

		1

		


		




		49

		蔥油雞汁拌麵

		1

		


		




		50

		斑馬鑰匙圈

		1

		


		




		51

		AMATLLER巧克力

		1

		


		




		52

		幕夏黑巧克力片

		1

		


		




		53

		法鉑無花果橄欖草本皂

		1

		


		




		54

		鈴蘭香氛蠟燭140g

		1

		


		




		55

		花豹鑰匙圈

		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92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貴玉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431號），因被告於警詢時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審易字第1497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王貴玉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共肆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拘役捌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記載明確，均予引用如附件，並就犯罪事實更正如下：
（一）附件附表一編號1之商品名稱原記載「彩色指甲油-GA03煙燻星沙」更正為「彩色指甲油-GA03煙燻星莎」。
（二）附件附表三編號1之商品名稱原記載「Odai森林除噴霧300ml」更正為「Odai森林除臭噴霧300ml」。
二、論罪科刑：
（一）罪名：核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一）至（四）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被告所犯上開4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刑罰裁量：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竊取他人財物，侵害他人財產法益，所為實有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素行、本件犯罪之手段、情節、所生危害、被告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涉被告個人隱私，均詳卷），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與否之認定：
　　被告所竊之物，已部分扣案發還被害人，其餘未扣案發還之物，價值均非甚鉅，沒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科以被告刑責已足對被告之行為加以非難，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黃政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刑及沒收  1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二)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三)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附件犯罪事實欄一(四)部分 王貴玉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9431號
　　被　　　告　王貴玉　女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貴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民國112年11月18日0時48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3樓「誠品生活EXPO」內，徒手竊取貨架上如附表一所示商品（價值共計新臺幣【下同】1萬155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該店銷售人員潘嘉苓發覺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如附表一編號2、3、8、11、14、15、17號所示之商品（已發還）。
　㈡於112年11月25日22時5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高雄萬豪酒店」內，徒手竊取外場服務人員黑色制服3套、餐飲部廚師白色制服1套（價值共計5730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該酒店安全部經理呂明決發覺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白色制服上衣2件、紅色制服上衣1件、黑色制服上衣1件、黑色制服長褲1件（已發還）。
　㈢於112年11月25日22時30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3樓邱若蕎經營之「蒾蒲工作室」內，徒手竊取貨架上如附表二所示商品（價值共計2208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邱若蕎發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義享天地大紙袋-白色1個（已發還）。
　㈣於112年11月25日23時35分許，進入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3樓「誠品書店義享店」內，徒手竊取貨架上如附表三所示商品（價值共計1萬1234元），得手後隨即離開現場。嗣該店店長蔡秀玉發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全情，並扣得如附表三編號4至17號、26至55號所示之商品（已發還）。
二、案經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委任潘嘉苓，以及呂明決、邱若蕎、蔡秀玉分別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貴玉於警詢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告訴代理人潘嘉苓於警詢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㈠之犯罪事實。 3 告訴人呂明決於警詢之指述 犯罪事實一、㈡之犯罪事實。 4 告訴人邱若蕎於警詢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㈢之犯罪事實。 5 告訴人蔡秀玉於警詢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㈣之犯罪事實。 6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2份、扣押物具領保管單4份、誠品生活EXPO遭竊商品清單1張、高雄萬豪酒店失竊制服清單1張、誠品書店義享店失竊物品清單1張、遭竊商品照片58張、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25張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㈢、㈣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先後4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數罪併罰。至被告所竊得而未返還被害人之財物，係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檢　察　官　張靜怡

附表一：
編號 商品名稱 數量 金額 備註 1 彩色指甲油-GA03煙燻星沙 1 150  2 彩色指甲油-MA07日式抹茶歐蕾 1 150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3 彩色指甲油-GA02秘光釀桃 1 150  4 保濕護手霜-橙花之露3301 1 280  5 活萃三日修護精華 1 1380  6 澄澈眼部雙精華-配方升級15ml 1 1980  7 檸檬紅茶膏隨身盒（8入） 1 290  8 琉璃漢方藥香盤香（48片） 1 358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9 金沙系列貼耳水泥耳環 1 750  10 沙丘系列水泥耳環 1 900  11 無尾熊灰色擦頭巾 1 500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12 超微型積木/電聯車/EMU900 1 350  13 最美刮痧刀/雙享配件掛繩+收納袋 1 450  14 中筒襪子/成功補習班字樣F 1 149 業經扣案並發還潘嘉苓 15 蠶絲蛋白香氛沐浴乳-純淨湖泊 1 588  16 雙面刺繡吊飾/賓士貓 1 380  17 錦葵豐盈洗髮露V01 1 700 業經扣案並發還（原瓶丟棄，內容物置入新草本家族洗髮乳空瓶） 18 肖楠葉平衡沐浴露V01 1 650  

附表二：
編號 商品名稱 數量 金額 備註 1 大豆香氛蠟燭（H）-L號 1 580  2 大豆香氛蠟燭（N.D）-S號 2 398  3 耳環飾品 2 780  4 訊息蠟燭（C.H.B） 3 450  

附表三：
編號 商品名稱 數量 金額 備註 1 Odai森林除噴霧300ml 1 820  2 Dimanche Step by Step 一年計畫v.6-冬日 1 420  3 NICI乳牛裝小猪威比鑰匙圈 1 380  4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提袋 L'Albero della Vita/Large 1 360 業經扣案並發還蔡秀玉 5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提袋 Ecucalipto/Large 1 360  6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提袋Musica/Large 1 360  7 NICI超人小猪威比鑰匙圈 1 340  8 bamford鈴蘭香氛蠟燭300g 1 2700  9 DURANCE朵昂思花漾護手霜75ml-玫瑰花瓣 1 880  10 英國ART LIFE 聖誕提袋/Meerry&Bright/Large 1 290  11 日本TSUTSUMU禮物包裝提袋/S 1 160  12 英國LAGOM DESIGN 包裝紙/Animals Black 1 120  13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Cementine Azzurre 1 90  14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Ecucalipto 1 90  15 義大利TASSOTTI包裝紙/Primula Sinensis 1 90  16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Rose Rosse 1 90  17 義大利TASSOTTI 包裝紙/Tarassaco 1 90  18 英國ART LIFE 聖誕包裝提 袋/Kraft Reindeer /Bottle 1 215  19 書本-火箭老媽，烏龜老爸：我家，或許也是你家的故事 1 410  20 書本-離開前，媽媽還有好話想說：一個哈佛律師罹癌後，寫給女兒的人生感悟 1 399  21 書本-那些學霸教會我的事：20位建中、北一女學霸的Z世代青春哲學，陪你在制度裡、校園外無懼前行 1 400  22 書本-九型人格聖經：認識自己、理解他人、找到轉化的力量（ 第2版） 1 650  23 書本-靜．京都 1 420  24 書本-向晚的飛行 1 420  25 書本-我在等你的時候讀了這東西 1 320  26 書本-三千圓的用法：你的人生取決於你怎麼用這筆小錢 1 360 業經扣案並發還蔡秀玉  27 時尚雜誌 1   28 書本-臺南散步觀察日記 1   29 書本-給大人的童話心理學 1   30 書本-不便利的便利店 1   31 書本-成熟大人的生氣技術 1   32 書本-沒人看見的時侯，就要過得舒舒服服 1   33 書本-我受傷，故而我存在 1   34 書本-你不可不知的，關於金錢的那些事 1   35 書本-停止內耗 1   36 書本-放下執念，找到通往幸福的道路 1   37 書本-圖解壓力紓解大全 1   38 書本-底層邏輯 1   39 書本-自律神經超圖解 1   40 書本-蛤蟆先生去看心理師 1   41 書本-實用住宅改造全書 1   42 書本-做一個敢說出需求的人 1   43 書本-低熱量X高滿足 1   44 書本-中年的意義，一個生物學家的觀點 1   45 書本-被討厭的勇氣 1   46 未知品牌包裝紙 1   47 VanCandle仲夏之夢香氛蠟燭 1   48 宇治抹茶 1   49 蔥油雞汁拌麵 1   50 斑馬鑰匙圈 1   51 AMATLLER巧克力 1   52 幕夏黑巧克力片 1   53 法鉑無花果橄欖草本皂 1   54 鈴蘭香氛蠟燭140g 1   55 花豹鑰匙圈 1   



